黄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hbhsmf.gov.cn

人民防空工程拆除、报废、改造审批
办理流程图

（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 承诺5个工作日  ）
★行政许可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

★该行政许可事项，如拆除后补建不收费，   2、《湖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

不补建的收取补偿费，执行鄂价费规[2013]     法〉办法》
8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[image: image1.emf]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窗口发证 汪洋


13597637131











窗口初审


汪洋


1359763713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受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申请

















行政服务中心人防窗口











建设单位申请，提交有关申报资料





不予受理通知书


受理通知书


补正材料通知书





1、审查材料；2、现场勘察；3、核算补建、报废防空地下室面积是否属实和符合法律规定；4、核算拆除、报废应缴的费用；5、3、审查改造工程是否影响人防工程的防护效能和对主体结构的影响；6、输入内部审批流程审批








提供资料：1、人防工程拆除、报废、改造申请书（原件1式2份）；2、人防工程拆除（回填）审批呈报表（原件1式3份）；3、规划批准文件（原件1份）；4、拆除方案（原件1份）；5、补建工程施工图（原件1式2份）；


6、改造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复印件1份）；7、设计单位资质证书（复印件1份）；8、工程隶属单位法人证件（复印件1份）











行政审批科审查(3天) 李从旺13307230318








审核








建筑面积300 M2以下














分管领导审批（1天）谢振喜13907231513











审批准





签署审核意见








申请人取件








省人防办批准、备案





1、签定补建协议或补偿协议；


2、《人防工程改造设计审查意见书》











行政审批科整理案卷，填发批准书（1天）李从旺13307230318








发证





取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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